供应商参与竞价须知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22条规定的条件，并具备年检合格有效并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 

二、具备相关专业能力，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原件的扫描件并加盖公章）。 

三、具有相关专业人员，必须为本企业人员。（如分公司参与竞价，需提供分公司人员证书。） 

四、提供2024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或者其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原件）。 

六、请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携带相关资质及证明材料到西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核资质（以上材料除要求原件外，其余需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并认真填写附件1），提交材料时间截止到 2025 年 12 月 31 日17 点 00 分。如材料审核不符合条件或在规定截止时间前不能提供上述材料将视为供应商自动放弃本次竞价资格。 谢谢各位合作！
附件1          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单位名称(自然人姓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地址和电话：

我单位(本人)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坚守公开、 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诚信经营，无条件遵守 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各项规定。我单位(本人)郑重承诺， 我单位(本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 重大违法记录;

(六)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失信被执行人、税 收违法黑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未曾 作出虚假承诺;

(七)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我单位(本人)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 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并承担 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供应商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自然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